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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57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
项目绩效自评复核的通知

市民政局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市县科技创新支撑-韶关市

项目绩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并

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

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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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的设立是为完善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，结合乡镇

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、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及“百

千万工程”工作等统一工作部署要求，需推进 6 个乡镇（街道）

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，推进长者饭堂建设，支持 73 个长者饭

堂建设运营，实现全市 105 个乡镇（街道）长者饭堂全覆盖，

鼓励和引导 2 个符合条件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给予补贴，开展

“韶关最美养老人”学习宣传活动，召开韶关市养老服务高质

量发展大会等。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650 万元。

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项目累计已支付资金 117.15 万元，其

中：市民政局已支付 2.44 万元、武江区已支付 19.59 万元、南

雄市已支付 12 万元、曲江区已支付 1.04 万元、仁化县已支付

17.86 万元、乳源县已支付 6.65 万元、翁源县已支付 12.5 万

元、新丰县已支付 45.07 万元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方面对项目单位报

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 2023 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绩

效得分为 74.58 分，得分率 74.58%，绩效等级为“中”(各指

标得分情况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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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市民政局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出

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指标设置对本项目应

该取得的效果反映不够全面，其存在问题详细如下：

1.项目数量指标没有反映项目实施主要内容，仅设置 1 个

指标为培训养老护理员数量，但资金用途调整后不涉及该项服

务，却未重新设置相关的数量指标。

2.项目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的设置不够准确，如：将资金

使用率指标设置为质量指标，不能反映项目建设质量情况；将

财政资金使用及时性设置为时效指标，不能反映项目建设完工

时效要求。

3.项目效益指标的可衡量性不足，该项目设置了经济效益

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，但均为定性指标，难

以衡量项目的真正效益。

（二）资金支出进度较慢。

韶关市 2023 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下达金额为 650 万

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实际支出金额为 117.15 万元,支出率

为 18.02%，支出率较低，主要是项目建设进度缓慢导致。

（三）项目监管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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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未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。

市民政局按《广东省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》中的使用范围、申报审批、资金拨付管理要求对项

目资金进行管理，但未按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要求建立专项补

助资金使用监督检查制度和专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制度，制度

建设不健全。

2.项目监管落实不到位。

市民政局仅在 2023 年 10 月对全市各级民政资金支出进度

情况进行了通报，但在提交的材料中未见对项目建设实施管理

的相关材料，特别是对工程建设进度严重滞后的问题，是否进

行了督促推进、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、整改的效果如何，在市

民政局提交的材料中缺少反映。

（四）项目建设进度缓慢。

除武江区民政局提供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竣工验收报

告外，其余项目单位均未提交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竣工验收

报告，且根据项目支出台账，浈江区、曲江区、始兴县、乐昌

市、南雄市均没有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前期费用或工程款支

出，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未能在 2023 年完工并投入使用，工期延

误较为严重，项目产出和效益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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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一是建议将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设置为数量指标，如：综

合养老中心建设数量、长者食堂项目建设面积。二是建议项目

时效指标设置为长者食堂建设完工率、综合养老中心建设验收

率。三是建议效果性指标中，增加老年人助餐点、老年人口覆

盖率、养老产业招商收益率等效益指标。

（二）提高资金使用管理水平。

一是建议分析总结资金支出率较低的原因，研究改进办法，

制定科学合理的下一步资金使用计划。二是建议对各县（区）

民政局制定绩效评价目标，实现资金使用和绩效目标双监管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管理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。

一是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项目管理制度，如资金绩效评价

制度，并严格执行。二是建议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的监督管理，

及时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整改，

通过协调、督导，保障工程质量及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投入效

率，避免出现久拖不决的工程。

（四）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合理安排建设工期。

建立部门协同机制，同步项目相关的信息，加强各部门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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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沟通，同时精简手续，提高各环节的工作效率，推进建设进

度，发挥财政效益。

附件：2023 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复核评

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6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局社保科 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6日印发


		2024-11-11T16:29:44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